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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話廊 
當專利舉發碰到聽證 

                          蔣文正 律師 
   
一、 前言 
  我國行政程序法民國（下同）88 年公布，90 年 1 月 1 日施

行，其中第一章總則之第十節（第 54 條至第 66 條）即有聽證程

序之規定，而第二章行政處分第 107 條亦規定：「行政機關遇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舉行聽證︰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二、行政機

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依據前揭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於 107 年 3 月 1 日預告「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下稱

「作業方案」）相關內容，並於同年月 30 日正式上路施行之。由於專利舉發以

聽證程序審查，尚屬新的制度，茲就目前發布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及宣導

說明會之相關資料介紹說明之。 
 

二、專利案件之聽證程序 
1、聽證程序之舉行： 
  專利舉發事件，法規並沒有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是以聽證程序之進行，可

依職權舉行之，亦可由舉發案件之當事人申請之（參作業方案 3.1 及 3.2），依宣

導說明會之資料，可能會聽證案件如：(1)、多次提起舉發之案件或已有民事案

件繫屬者。(2)、曾被上級機關撤銷重審案件。(3)、攸關民生或產業技術發展影

響重大之案件。(4)、涉及通案法律解釋之案件。(5)、書面審查後，仍無法確認

心證之案件。而可能不會聽證之案件如：(1)、專利權人已放棄答辯者。(2)、案

情簡單且證據明確者。(3)、已有課與義務之判決者。當事人申請聽證，智慧局

認為不必要者，應通知申請人或於審定書中載明不舉行聽證之理由（參作業方案

第 7 點）。 
 

2、聽證之公告： 
  行政程序法第 55 條第 1 項係規定「必要時並公告之」，乃屬任意公告，惟

依作業方案 6.1 則係規定「通知當事人，並於本局辦公處所或網站公告之」，係

採併行制，且依作業方案 4.相關文件證據轉送之規定：聽證公告後，當事人續提

之有關文作應自行送交對造當事人及本局。 
 

3、聽證程序原則上公開： 
  行政程序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聽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公開以言

詞為之。」但如有：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者或公開對當事人利益有造成重大

損害之虞者，得全部或一部不公開（行政程序法第 59 條第 2 項）。公開者，乃

案件以外之第三人得自由旁聽，以昭信於公眾。依作業方案 9.2 規定「僅限事先

申請並准予列之利害關係人或准予旁聽之一般民眾參加」，智慧局網站上「一般

民眾旁聽聽證申請書」，雖依申請先後序准許，開放給一般民眾線上報名申請旁

聽（參作業方案 13.1、13.2），但不論旁聽位置是否足夠，每件聽證案件，都必

須事先申請旁聽證，才可旁聽者，是否符合公開原則？亦值探究。而且依作業方

案 9.4 規定：列席人員，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能提示且無法適

時補證者，主持人得不准其列席聽證。智慧局不准鄉民沒帶證件到此旁聽看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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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此與聽證公開之精神，恐有違背。 
 

4、三人合議制 
  作業方案 9.5 規定：聽證由 3 位以上之審查人員以合議方式進行，既是案件

審查人員，則依專利法第 16 條第 1 項即有 6 款專利審查人員應自行迴避之事由。

作業方案自無庸再行規定迴避事由，而依宣導說明會之資料，亦補充有：要求聽

證主持人迴避者：聽取當事人異議理由，主持人應當宣布暫停聽證，立即報請行

政機關首長裁定是否應予迴避。要求審查委員迴避者，由主持人當場裁定。聽證

就迴避之情事，採立即處理原則，專利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專利審查人員

有應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其所為之處分

後，另為適當之處分。」即係事後救濟。 
 

5、申請證人之提問 
  依作業方案 6.2 規定：當事人申請對證人或鑑定人提問，本局認為有必要時

應於聽證前，通知證人或鑑定人。證人固有誠實陳述之義務，但若證人為不實之

陳述，而對案情有重大影響者，並不會構成刑法第 168 條之偽證罪，因偽證罪

係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

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才會該當偽證罪之要件。 
 

6、對主持人發問 
  行政程序法第 61 條規定：「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

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機關指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

問。」但作業方案 9.14 則加碼規定：「當事人可就案件爭點或程序問題對主持人

發問，主持人應簡要加以說明；但當事人不得要求主持人就案件實質問揭露心

證。」當事人就爭點問題可以對主持人發問之規定，不知日後實際進行程序時，

主持人是否會公親變事主？而偏離中立者之角色。 
 

7、各種名詞概念 
  行政程序法在聽證程序及作業方案之規定，有許多名詞概念，試著加以區別： 
(1)、預備聽證：其性質類似於訴訟程序中之「準備程序」。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

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預備聽證得為下列事項︰

一、議定聽證程序之進行。二、釐清爭點。三、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四、變更

聽證之期日、場所與主持人（行政程序法第 58 條） 
(2)、改期聽證：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變更聽證期日或場所，但

以有正當理由為限（行政程序法第 56 條第 1 項）。而作業方案 6.3 又加規定：「當

事人申請改期，至遲應於已定之聽證期日 10 日前，以書面或電子文件附具理由

提出申請」，智慧局亦得依職權更改聽證期日（作業方案 6.6） 
(3)、一造聽證：其性質類似於訴訟程序中之「一造辯論」。作業方案 6.1 之(7)
規定：「當事人經合法通知未出席聽證，得進行一造聽證」。 
(4)、取消聽證：乃智慧局已發出或公告聽證之通知，在未舉行聽證前（按：行

政程序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聽證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智慧局認為

無舉行聽證之必要者，而依職權取消聽證。（作業方案 6.6 規定：「本局得依職權

更改聽證期日或取消聽證」。） 
(5)、中止聽證：這是個比較困惑之名詞，因依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規定：如遇天災或其他事故不能聽證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中止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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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而作業方案第 8 點之(10)亦有同樣規定。「中止聽證」在上揭規定之概念，

似乎是聽證期日因故（如天災）等因素而無法進行，只是中止該日之聽證而已，

日後可能會繼續聽證。但作業方案 9.11 後段規定：「當事人均有和解意願時，主

持人得中止聽證，並依本方案第 10 點聽證程序之規定辦理」，作業方案 10.1 規

定：「因當事人有和解意願，或聽證程序開始後，始提出之證據資料，於該聽證

程序無法確認證實且對系爭舉發案之認定結果有重大影響者，主持人得依申請或

依職權中止聽證程序。」而 10.3 規定：「因聽證程序中止所為之舉發審定，不適

用行政程序法第 109 條之規定。」前開作業方案就「中止聽證」之規定，「中止

聽證」後似乎已無再行聽證之必要，而不再聽證。因而「中止聽證」之概念為何？

作業方案第 10 點之概念，是否與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規定「中

止聽證」之概念不同？ 
(6)、暫停聽證：這是依宣導說明會之資料，當事人要求聽證主持人迴避者，主

持人在聽取當事人異議理由後，主持人應當宣布暫停聽證，是以「暫停聽證」者，

應僅是中場休息之概念。 
(7)、延期聽證：乃當事人經合法通知未出席聽證，主持人依職權為延期聽證之

裁示。 
(8)、繼續聽證：主持人認為有必要時，於聽證期日結束前，決定繼續聽證之期

日及場所。繼續聽證，應通知未到場之當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

第 62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第 2 項）。 
(9)、終結聽證：終結聽證之事由有：主持人認當事人意見業經充分陳述，而事

件已達可為決定之程度者，應即終結聽證（行政程序法第 65 條）。或者當事人

一部或全部無故缺席者，主持人依職權終結聽證（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7 款）。 
(10)、再為聽證：其性質類似於訴訟程序中之「再開辯論」。聽證終結後，決定

作成前，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再為聽證（行政程序法第 66 條）。 
 

8、聽證程序之異議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得即時聲明

異議。主持人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處置，認為無理由者，應即駁回異

議（行政程序法第 63 條）。 
 

9、聽證紀錄 
  依行政程序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聽證紀錄不要求要當場製作完成，而依

作業方案 12.3，聽證紀錄則應當場製作完成。 
 

10、聽證程序之法律效果 
(1)、對行政機關之拘束力 
  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

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

及理由告知當事人。」第 108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

時，除依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

紀錄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14 號判決：「行

政機關作成經由聽證之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決定時，除參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章

第六節『調查事實及證據』所得外，並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

則判斷、裁決，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並應以書面為之，通知當事人，當事人不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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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經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倘

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者，並應依其規定為之。準此，『聽證』對

行政機關具有相當之拘束力，經由『聽證』，無須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通

知相關人到場陳述意見』規定，行政機關即得據以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

利（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其與『公聽會』僅屬諮詢之性質，自屬有別。」 
 

(2)、免除訴願 
  我國有關免除訴願程序之法律，有兩大類，其一是基於獨立機關建制原則，

獨立機關所為決策不受行政院或其他行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之監督。故對獨

立機關所為決定不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如飛航事故調查法第 34 條：「對

飛安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公平交易法 104 年修正新

增第 48 條第 1 項：「對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處分或決定不服者，直接適用行

政訴訟程序。」其二是基於程序經濟原則，經過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行

政程序法第 109 條規定：「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

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三、結語 
  依據智慧局網站上最近 10 年之專利件數統表，專利舉發案件以 96 年之

1,160 件為最高，97 年 1,034 件，逐年遞減；參照甫公布的 2017 年年報，102
年至 104 年間勉強維持在六百件的水準，但 105 年減為 548 件，106 年再降為

525 件，專利舉發案件仍呈現減少現象，究其原因，或許與 97 年 7 月 1 日施行

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

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有關，

被告得於專利民事訴訟中，抗辯專利有應撤銷之事由，實無庸透過專利之舉發程

序去撤銷專利。再以專利舉發為案由做關鍵字，於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查詢，

105 年度專利舉發共有 171 筆，而 106 年度共有 152 筆，案件亦不多。智慧局

就專利舉發案件推行聽證程序，雖有足夠人力可以負擔，但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

規定聽證程序中，主持人得行使之職權，猶如訴訟程序中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權，

在聽證程序相當重要，悠關聽證程序之良窳成敗，我國並沒有類似美國「行政法

官」之設置，行政官員對於類似訴訟指揮之專業技能，或有不足，容待培育養成

及經驗累積。 
  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相較於原草案，修改了 3.1 的規定，增列了「經

對造當事人同意」的規定，至 5 月中旬仍未有「成案」的聽證案件。末了，在專

利訴訟中，困擾大家之專利更正，若在專利舉發聽證程序中，當場提出專利更正，

不知會擦出什麼火花？中止聽證？繼續聽證？我們就跟著鄉民去看熱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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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工智慧之技術專利佈局的機會與挑戰 
                        朱遂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以下稱工總）於 2018 年 5 月 9 日舉行「大數據浪

潮下-人工智慧創新運用暨技術專利之發展與趨勢研討會」（以下稱研討會），其

主要議題分為兩部份，前半段主要是介紹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在
的歷史及產業發展概況，後半段則是介紹 AI 之分支-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的專

利布局情形。工總舉辦此研討會的目的，係鑑於國際調研機構 Gartner 預估 2025
年全球 AI 市場經濟價值將上看 50 兆美元，認為 AI 將成為國家競爭力之關鍵及

世界各國的發展重點目標之一，而且我國又將 2017 年視為 AI 元年，可見全球

對 AI 發展相當重視。但是能如何推動我國各領域發展及應用 AI 技術，以讓產業

獲得資源並帶動其未來發展？以下將參考前述研討會的部份內容，一探我國發展

AI 技術及應用之方向。 
 
  AI 的發展歷程及我國產業發展狀況 
  AI 一詞早在 1956 年的一場達特茅斯 (Dartmouth) 會議上出現，於 1956 年

至 1974 年間，社會對 AI 前景樂觀並投入大量研究經費，直到 1974 年至 1980
年間，因研究學者普遍認為人工智慧不具有思考能力，使得 AI 進入第一次的低

谷。1980 年至 1993 年間，產業雖發展出廣受好評的專家系統，但專家系統維

護成本高、實用性低，使得 AI 跌入第二次的低谷。但是在 1993 年起至今，軟

硬體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逐漸的產生驅動 AI 發展的四大因子：運算與儲存技

術提升、演算法累積及突破、各種數據開放及分享、物聯裝置興起。 
  雖然 AI 的發展已超過六十年，期間經歷過高低起伏，尤其 1997 年 IBM 的

超級電腦深藍 (Deep Blue) 擊敗西洋棋世界冠軍卡斯帕洛夫之後，一直受到關

注並討論的是，AI 是否能夠挑戰圍棋，圍棋約有 10700種變化，是極度複雜的，

而且電腦無法預先演算完所有走法，而近年來 AI 的風潮又再次興起，2016 年

AlphaGo 終於在一場圍棋對弈中，以 4:1 打敗世界頂尖職業棋士李世乭，究竟

AlphaGo 重大突破的關鍵何在？其實，並不是硬體的運算速度大幅提升，

AlphaGo 主要的做法是將演算法進行改良，以有效鎖定最有可能勝出的走法，

並減少搜尋範圍。 
  研討會的簡報資料建議：我國產業應投入應用技術，將基礎能量橋接至應用

與服務。但是何謂 AI 的基礎技術？請參看下圖歸納 AI 的技術發展史。 
 

 
 
  在 AI 技術中的一個分支技術稱為「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其他分

人工智慧(AI)：神經網路、基因模式、專家系統、模糊邏輯、自然語言處理…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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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技術還包括神經網路、基因模式、專家系統、模糊邏輯、自然語言處理等，在

發展 AI 技術的實務上，經常會將該等分支技術（機器學習、神經網路、基因模

式、專家系統、模糊邏輯、自然語言處理）進行組合、串接或改良後再組合。再

進一步的，機器學習的一個分支技術則稱為「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而

近年來產業界中最熱門的 AI 基礎技術就是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並透過 AI 基礎

技術於不同應用領域中發展新的應用技術及應用服務。 
  我國的 AI 產業約可區分為五大應用領域，其包括金融業、醫療業、零售業、

製造業、跨產業。關於金融業的應用項目又有財富管理、信用評分、市場研究、

金融風險管理、虛擬理財助理、個人身分識別（生物特徵辨識）；醫療業的應用

項目有疾病風險洞察、智慧醫療輔助診斷、個人健康管理、治療方案評估、醫院

資源配置最佳化、藥物研發、虛擬健康助理；零售業的應用項目有推薦、銷售預

測、商品開發、虛實融合分析、商品搜尋（圖片、自然語言）、廣告投放、實體

商店視覺監控、個人購物助理；製造業的應用項目有智慧 AOI／AVI、智慧型工

業機器人、智慧排程、智慧機台參數最佳化、智慧監控、撿貨機器人；最後跨產

業的應用項目又有虛擬客服機器人、服務型機器人、網路滲透威脅探悉防禦。 
  由上述的五大應用領域及其應用項目即可理解，雖然目前產業對於 AI 的應

用需求度高，但關鍵仍在於我國業者於 AI 技術的研發能量究竟能投入多少，以

及在 AI 技術的專利佈局上是否能跟上國際的腳步，甚至在特定應用領域中搶得

先機？因此，若要推動我國的 AI 產業發展，我國所面臨的挑戰卻可能是來自技

術、專利與人才的不足。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專利佈局與趨勢 
  機器學習的主要特性及優點是，能夠學習並從巨量資料中識別規律性而做出

預測，可用於影像搜尋、知識發現、規則擷取、資料相關性、分群或是分類。深

度學習是一種基於神經網路概念的機器學習，藉由深度學習可更有效的消化訓練

資料，並做出更精準的決策或預測，但是深度學習仍存在以下挑戰： 
  （1）在建立訓練資料時需要龐大之資料量。 
  （2）面對新的情境或應用均需要重新再訓練，例如：AlphaGo 只能下圍棋，

下象棋就得重新訓練。 
  （3）深度學習在面對即時性的應用則無法依賴雲端運算，例如：自動駕駛

車需要即時反應。 
  雖然深度學習仍有些待解決之課題，但在前述研討會的簡報資料中亦有提供

應對方式。對於龐大資料量需求，可研發對訓練資料量需求較低的演算法，或可

採用生成對抗網路，也就是複製並調整原訓練資料，以當作新的訓練資料；對於

需要重新再訓練之問題，可利用遷移學習法，找出演算法之共通性，並共用部分

訓練模型，以降低重新再訓練之成本；對於無法依賴雲端運算，可使用邊緣運算

及發展 AI 晶片。 
  一、以下關於深度學習的統計資料，係根據研討會中所公開之投影片內容，

而加以轉述：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深度學習的主要申請局依序為美國（5193
件）、中國大陸（4171 件）、WIPO（2215 件）、德國（914 件）、日本（889 件）；

全球主要申請人依序為 Alphabet（246 件）、Microsoft（225 件）、Samsung（205
件）、IBM（201 件）、Baidu（120 件）；台灣申請人依序為聯發科（5 件）、宏達

電（3 件）、緯創（2 件）、慧穩（2 件）、工研院（2 件）。由前述統計資料可看

出，申請量大多集中在美國及中國大陸，產業中的領頭羊分別為 Alphabet、



2018/5/24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Microsoft、Samsung、IBM，相對的我國業者申請量非常少。 
  二、以下關於機器學習的統計資料，係根據研討會中所公開之投影片內容，

而加以轉述：至 2018 年 5 月，針對各國專利權人在美國取得的 3849 件機器學

習專利，進行所屬國家別之分析，美國持有專利權占比達 75.1%、日本占比達

9.1%，合計占比高達 84.2%，台灣占比僅達到 1.1%而已；從領域別進行整理分

析，專利占比最高的依序為運算科技 (83%)、控制 (3.6%)、測量 (2.3%)，由此

可看出，機器學習主要仍集中在基礎技術階段，運用基礎技術的應用尚未有明顯

發展。從關聯應用進行整理，專利占比最高的依序為資料識別 (21.9%)、監督或

預測目的數據處理系統 (18.3%)、控制系統 (17.4%)、語音識別 (7.1%)，值得

關注的還有學習方法 (3.4%)、推論方法 (2.6%)。另外，關於智慧應用之相關主

題及其占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如智慧硬體：神經網路硬體-電子式 (47.1%)、
神經網路硬體-光學式 (1.6%)；如智慧服務：行銷／廣告 (32%)、金融 (22.2%)、
資源管理 (13.8%)；又如智慧產業：通訊 (29.7%)、生物科技 (15.3%)、機械

(13.4%)、醫療科技 (13.2%)。 
 

  結論 
  若說大數據資料是新時代的石油，那麼 AI 可能就是新時代的電力，當前產

業界是一片看好這一波 AI 技術的復興，認為未來的任何智慧產業都將與 AI 有

關，但是實際上目前的 AI 技術仍處於發展基礎技術階段，而且使用 AI 技術仍具

有兩大挑戰，其一是 AI 只是解決特定問題的技術，另一是 AI 並沒有辦法隨插即

用，所以目前的政策是有意要將 AI 技術在民間推廣，讓所有需要的人都有機會

學習、參與並使用，透過學習各種深度學習開發工具、取得模型的開放源碼、各

式最新的核心技術分享等等，以期能夠解決長久以來我國 AI 人才缺乏、技術落

後的不足。 
  從我國的 AI 產業之五大應用領域也可以看出，產業對 AI 之應用具有高度需

求，然而基礎技術我國業者卻沒有大量掌握，即代表了研發能量的投入不足，再

從目前全球的專利佈局與趨勢中可觀察到，對於深度學習的專利申請國主要集中

在美國及中國大陸，我國業者的申請量實在非常少，若又以各國專利權人在美國

取得的機器學習專利之專利權占比來看，台灣的專利權占比僅 1.1%，代表我國

在美國的專利佈局也沒跟上國際的腳步。 
  我國的產業特性是擅長於發展應用方面的技術，而 AI 的基礎技術可應用於

智慧硬體、智慧服務、智慧產業，但全球目前在 AI 應用方面的技術專利佈局仍

未擴大，這是我國在 AI 技術專利佈局的機會，但另一面而言，若要加強發展 AI
技術或發展特定應用方面的技術，我國所面臨的挑戰卻又是來自人才與技術專利

佈局的不足，因此，我國 AI 業者應可考慮就針對特定應用領域進行技術專利佈

局，並透過增加研發、專利佈局的成本，在這一波 AI 技術的復興中搶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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